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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文件

青房管〔2021〕29 号 签发人： 朱 思毅

关于上报朱家角镇横江村、沙家埭村、小江村

地块认定为“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请示

青浦区人民政府：

根据上海市政府转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城中村”地块

改造的若干意见》（沪府办【2016】43 号）、上海市 12 委办局联合

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城中村”改造工作的通知》（沪建房管

联【2020】476 号）以及上海市住房管理局联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

的《“城中村”改造项目认定指引》（征求意见稿）的有关指示精神，

2020 年 12 月 11 日朱家角镇政府向区“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上报了《关于上报朱家角镇横江村、沙家埭村、小江村地块

认定为“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请示》。

青浦区委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召开了区委专题会议，听取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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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朱家角横江村、沙家埭村、小江村地块“城中村”改造项目所汇

报的事项，现将朱家角镇横江村、沙家埭村、小江村地块认定为“城

中村”改造项目需上报市城市更新和旧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的相关报批材料，上报区领导审阅。

妥否，请批示！

附件：1.关于上报青浦区朱家角镇横江村、沙家埭村、小江地

块认定为“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请示（代拟稿）

2.朱家角镇人民政府关于申请将横江村、沙家埭村、小

江村地块认定为“城中村”改造地块项目的请示

3.朱家角镇横江村、沙家埭村、小江村地块四至范围地

籍图（3 份）

4.朱家角“城中村”改造土地性质调查技术总结报告

5.关于同意《青浦区朱家角新镇区 QPC1-0002 单元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批复（沪府规【2014】78 号）、关于

同意《朱家角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沪规划

【2005】519 号）

6.青浦区朱家角镇横江村、沙家埭村、小江村地块“城

中村”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

7.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原则同意《上海市青浦区历史文

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的批复（沪府【2011】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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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朱家角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控制性详细

规划）

8.朱家角“城中村”改造项目地块捆绑的理由及资金平

衡测算

青浦区“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上海市青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代章）

2021 年 3月 2日

（联系人：徐尤柏，联系电话：69228557）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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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3月 2 日印发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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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人民政府关于申请将朱家角镇横江村、沙家埭村、
小江村地块认定为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请示

市城市更新和旧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根据《市政府关于本市开展“城中村”地块改造的实施意见》

（沪府〔2014〕24 号）、《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城中村”改造工作

的通知》（沪建房管联〔2020〕476 号）等文件精神，为推进我区“城

中村”改造工作，经区政府审核同意，请求市城市更新和旧区改造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我区朱家角镇横江村、沙家埭村、小江村

地块认定为“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将有关情况请示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城中村”改造，位于朱家角老镇区和新镇区，其中横江

村地块（老镇区），东至规划港周路，南至沪青平公路，西至国家粮

仓，北至课植园路；横江村地块（古镇区），东至国家粮仓地块，南

至淀浦河，西至东井街，北至课植园路；横江村地块（新镇区），东

至港周路，南至淀山湖大道，西、北至大盈浦路；沙家埭村地块，

东至漕平路，南至六九房江，西至珠溪路，北至淀浦河；小江村地

块，东至朱泖河，南至 318 国道，西至朱家角邮政支局，北至东市

河。

本次“城中村”改造共涉及土地面积 683.37 亩，其中集体建设

用地 483.94 亩（占 70.82 ），国有土地 72.24 亩（占 10.57 ）。

表 1 拟改造地块土地面积及属性情况表（单位：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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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地块 国有
集体土地 集体建设用

地占比农用地 建设用地 小计

1 横江村地块 11.01 123.05 283.60 406.65 67.9%

2 沙家埭村地块 19.45 0 87.29 87.29 81.78%

3 小江村地块 41.78 4.13 113.05 117.18 71.12%

合计 72.24 127.18 483.94 611.12 70.82%

经前期摸底，本次改造范围内房屋总建筑面积 207010 平方米，

其中有证面积 166260 平方米，无证面积 40750 平方米。应安置人口

包括 3 个宅基地村民小组，村民户数 800 户，户籍人口 3215 人。此

外，在集体及单位所属土地上还有经营租赁户 27 家，地块内外来常

住人口 4890 人，倒挂比例达到 1：1.5。

本次改造范围，规划已全部落地，由《朱家角历史文化风貌区

保护规划》、《朱家角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青浦区朱家角新镇

区 QPC1-0002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三个规划

覆盖到位。

本次改造范围，位于朱家角镇城镇规划区范围内，被已建成区

基本包围，周边区域主要为朱家角古镇区、老镇区已建成住宅、商

业、市政设施等，没有已征地或土地储备地块。

由于建设资金总体平衡需要，本项目涉及捆绑地块，捆绑地块

位于横江村 I08-01 地块和 I09-01 地块，东至港周路，南至淀山湖

大道，西至淀园路，北至大盈浦路。其中 I08-01 地块，土地性质为

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 19981 平方米，容积率 1.2。I09-01 地块，

土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 46341.3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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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率 1.2。

二、改造的必要性

1、“城中村”改造是贯彻落实“城中村”改造政策的需要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国发

〔2013〕25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

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3〕3 号）的精神，积极推进上海市新型

城镇化建设，加强城镇社会和人口管理，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城

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14 年 3 月上海市政府同意了市建设管理

委等十一部门《关于本市开展“城中村”地块改造的实施意见》并

进行转发（沪府〔2014〕24 号），要求加快实施“城中村”地块改

造。

本次“城中村”改造位于朱家角镇横江村、沙家埭村、小江村，

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内，被城镇建成区基本包围；土地性质以集体建

设用地为主，现状村民宅基地和其它用地犬牙交错，相互交织；原

农村居民大部分已转为城镇户口，本地人与外来人口数量比例严重

倒挂；环境“脏乱差”，违章搭建现象突出，存在大量社会管理和安

全隐患，与周边形态和环境形成较大反差；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超负荷运行使用。改造地块内的建筑、用地现状、人口情况

等符合本市对“城中村”地块改造对象的规定。本次通过对地块的

改造，实行综合开发、配套建设，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合理调整空

间布局，改善居住生态环境，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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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落实国家、地方有关“城中村”改造政策的有力举措。

2、“城中村”改造是改善朱家角古镇风貌保护区形象和提升地

区居民生活环境的需要

本次“城中村”改造位于朱家角古镇周边。由于历史原因，涉

及的大部分房屋建设年代较早，大多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房

屋，设施陈旧落后。周边环境“脏乱差”、违章搭建现象严重，与朱

家角古镇旅游风景区形成更鲜明的对比，有损国家与地区形象。

“城中村”是城镇化进程的产物，从地域角度上，它属于城市的

范畴；从社会性质的角度上，仍保留了传统农村的特性。城中村的

存在，给城市建设和管理带来了很大负面影响。而对于村民而言，

由于“城中村”区域内存在着生活环境差、房屋布局混乱、防灾救

护能力弱等种种问题，他们也有着强烈的搬迁愿望。此次改造工作

结合国家宏观政策和上海市对“城中村”改造的实施意见，充分考

虑了“城中村”的现状与周边的发展趋势， 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

民生工程来实施，无疑将极大的改善地区形象，提升居民的生活环

境。

3、“城中村”改造是发挥土地溢出效应的需要

城中村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是城市中的优质区位，由于其土地资

源规划和管理的滞后，造成城中村的土地占有率高，利用率低，产

出率更低，形不成规模效应。在当前，城市的扩张对土地的需求量

越来越大，而占据着优质区位的城中村土地却在低效率地使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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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长期以来，城市主要是通过不断开发“增量”土地来进行城市

建设，而类似于城中村这样的“存量”土地一直没有被纳入到城市

土地利用的统一规划和开发之中。通过城中村改造盘活存量土地可

以向市场释放极为可观的住宅规模。同时通过城中村改造，释放土

地，从而增加房屋供应，对高涨的房价将会有抑制作用，长远来看

对楼市也会产生积极影响，缓解了低收入阶层相当一部分的生存压

力，从而对于维系社会稳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4、“城中村”改造是发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作用的需要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朱家角镇“城中村”的改造也有利

于构建开放协调的区域空间格局。通过国家战略，把握区域空间结

构优化的机遇，加强朱家角镇在功能、产业、科创、交通、环境、

设施方面与周边衔接协同和一体化发展，以提升区域发展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缓解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三、改造的亮点和特色

本项目位于朱家角镇，朱家角镇属于历史名镇，我们将紧密结

合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和利用，将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依托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优势，与城市更新相结合，重点引入“科创+基金”产业

布局，着力打造特色小镇，给古镇居民创建一个更宜人、更智慧的

生活环境，也为古镇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注重历史风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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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紧邻朱家角景区，建设内容充分考虑了保护和还原历史

古镇风貌的需求，约 40 万平方米的开发量中包含约 3.6 万平方米的

文化旅游水乡修缮和改建。古镇老宅的保护性开发，有助于进一步

完善、提升朱家角古镇的区域整体形象，体现和还原历史名镇江南

水乡的风貌特色，向更多游客展示上海传统文化的名片。

2、打造特色产业布局

本项目含 1.4 万平方米的公共停车场、17.68 万平方米的休闲

度假设施等用地，建成后，区域的交通能级和特色旅游产业功能将

显著提升，满足游客游览、产业导入的需求。

3、提升区域经济效益

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旅游产业功能的打造可显著提高风景区

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充分发挥项目区域的经济能级，释放更多经

济价值。

四、改造的计划安排

1、改造方式

本项目改造将由青浦区区政府主导，采用朱家角镇农村集体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引入合作单位共同实施的改造模式。合作单位拟

选择上海淀山湖新城发展有限公司下属上海盛青房地产发展有公

司，该公司由区属公司—上海淀山湖新城发展有限公司全资控股，

其主要承担着整个青浦新城区动迁房建设任务，同时也是青浦区盈

浦街道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合作单位，在城中村改造方面有着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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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该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7月 4日，注册资金 15.54 亿元，企业

具有房地产企业贰级资质。公司成立至今，先后开发建设居民动迁

房总建筑面积达 150 万平方米。

2、改造计划

考虑到本次“城中村”改造实施范围大、涉及面广、工作量大，

现状情况错综复杂，任务十分艰巨，为取得较好的效果，拟采用分

阶段开发的原则加以推进，总体的目标是在 2022 年底基本完成实

施范围内的征收工作，2025 年底基本完成实施范围内的所有改造工

作。

3、村民安置

本次“城中村”改造共涉及征收农户 800 户，安置房源需求 1900

套，面积 17.9 万平方米，全部由盛青房产公司提供，采取就近安

置的方式。安置基地暂定为朱家角（10-01、11-04、11-06 地块）

动迁房基地（期房）、淀湖山庄二期、三期（现房）、泰安公寓四期

（现房）等。

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长远发展和农民长期收益保障

被征地人员的权益保障主要分为集体资产处置、被征地人员的

就业及社会保障和村民的长期收益保障三部分内容。

（1）集体资产处置工作尊重和维护撤制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

员的意愿和权利。从建立撤制工作机构（包括建立街道、村撤制工

作领导小组、建立撤制村集体资产处置代表会议制度、建立撤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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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资产处置工作小组），实施“民主决策”制度及程序，合理拟定

撤制村分配方案等多个方面着手，进一步规范村组撤制及集体资产

处置工作。

（2）被征地人员的就业及社会保障。按照《上海市被征用农民

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管理办法》（沪府发〔2003〕

66 号）及市区的相关规定，落实被征地人员的就业及社会保障工作。

对处于劳动力年龄段的被征地人员，由片区居委会建立和完善失业

登记制度和就业服务体系，积极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就业培

训、职业介绍等服务，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增强就业吸纳能力，

改善和优化就业环境，促进劳动力年龄段内就业愿望的被征地人员

实现就业。为征地劳动力和征地养老人员承担安置补助费，首先用

于缴纳城镇保险费和征地养老费。为征地劳动力一次性缴纳 15 年

的小城镇基本养老、医疗社会保险费，补充养老保险费和高额医疗

补助统筹金以及不低于 24 个月的生活补贴费，指导征地劳动力进行

市场就业。其次对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标准的，提供有关就业援

助政策和服务；鼓励被征地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按照规定给予

培训补贴；对生活困难、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被征地

人员家庭，由民政部门按照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规定给予

生活困难救助；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完成从农村管理到城市社区

管理对接，提供各类公共服务。

（3）村民的长期收益保障。组建新集体经济组织，完善内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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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分配机制，形成成员增收的长效机制。将本次“城中村”改造开

发的商办物业 10%，约 17681 平方米以成本价提供给镇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作为支撑其后续发展的商业性经营资产，保障村民获得长

期、稳定的收益。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

2021 年 3 月 日


